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课程缓考申请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期：               学年    学期

	申请人姓名
	
	学号
	

	所在专业
	
	所在学院
	

	申请缓考课程
	课程名称
	课程编号
	任课教师

	
	
	
	

	
	
	
	

	申请缓考的理由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	任课教师意见：

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导师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所在学院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注：1、原则上不允许缓考；

2、因病不能参加考试申请缓考者，需附医院病情证明书；
3、申请缓考手续必须在考试前办理；
4、此表一式四份，学生本人、任课老师、所在学院和研究生院各一份。

